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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范非法集资 ]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邓慧秀 通讯员 曲
明雪 报道

本报讯 “最近看新闻，又出现了新
的非法集资骗局，真是防不胜防。听说最
近社区有宣传活动，赶紧拉着邻居来学
习学习。”近日，在齐东路社区参加活动
的居民李雪说道。当天，江苏路街道办事
处在此举办了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启动
仪式。
活动现场，江苏路街道经济发展与

服务科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发放了
《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典型案例及分析》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知识20问》等宣
传折页，并现场接受居民咨询，为其详细
介绍了非法集资活动的性质、种类、形式
和危害性，以及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会受
到的法律处罚等相关知识。
“可能是觉得我们年纪大了，跟不上
形势发展变化，我发现这两年针对老年

人的非法集资活动越来越多，又是办讲
座，又是发礼品，甚至还有不少电话介绍
高回报理财投资的，说的比唱的都好
听。”居民宋玉香愤愤道，“但我们都或多
或少听说身边人被骗的，所以投资理财
一定不能盲目，凡是许诺高收益率投资
的一定要小心。”
“还有一些不设投资金额的，5000
块钱都能投，收益还很高。哪有天上掉馅
饼的事。”一旁的居民黄女士补充道。
道理都懂，但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少

居民掉进非法集资的陷阱，到头来血本
无归。对此，江苏路街道办事处提醒居
民，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捂
紧钱包别上当。
据了解，接下来，街道将充分利用好

社区的LED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
时深入开展进家庭、进学校、进社区、进
企业、进楼宇宣传教育活动，举办金融知
识讲座，普及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金融
常识，提高居民风险防范意识和辨析能
力，保护自身利益。

□通讯员 曲明雪 整理

案情简介：2006年至2011年11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姚某以厂里资金紧
张急需资金周转为由，承诺支付每月3
分至4分高息为诱饵对外集资，先后吸
收姚某某等20余人共计资金约4000
万元人民币，该款项未投入公司的正常
经营，被姚某实际用于归还前期的借款
及支付高额利息，最终造成参与群众巨

额经济损失。
分析和点评：犯罪嫌疑人往往以支

付高息、红利为诱饵，使部分集资人员
获得暂时实惠，进而利用其进行宣传，
扩大非法集资规模。在集资过程中，犯
罪嫌疑人往往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
作案手法，以此吸引更多人参与到集资
活动中。

案情简介：邓某伙同李某于2013
年5月注册成立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邓某任法人及负责人，李
某任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营运。该公
司在互联网建立“东方创投”网贷平台，
发布虚假借款标的，以月息3%至4%
的高额回报吸引全国多地不特定对象
进行投资，并通过网上平台与客户签订
电子协议。邓某将非法吸收的资金主要
用于投资购买房产、支付利息，最终，因
投资者挤兑造成公司资金链断裂。该案

涉及投资者1325人，涉及金额1 . 2亿
元人民币。

分析和点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金融的发展，P2P网贷平台凭借诱人的
收益率，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参与。由于
网贷平台无准入门槛、无行业监管，潜
藏较大的非法集资风险，已屡屡出现兑
付危机、倒闭、卷款跑路等情况。投资者
在参与网络借贷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深入调查了解，认清其融资性质，避免
遭受损失。

□通讯员 曲明雪 整理

1、非法集资的概念和基本特征是
什么？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

个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
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具有四个
特征：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
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非
法性）；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
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
（公开性）；三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
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
给付回报（利诱性）；四是向社会公众
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社会
性）。

2、非法集资有哪些基本的类型和
常见手段？
非法集资表现形式多样，大致分

为商品营销、生产经营、债权、股权等
四大类。常见手段有：承诺高额回报、
编造虚假项目、虚假宣传造势、利用亲
情诱骗。具体表现为：编造“天上掉馅
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编造虚假
项目或订立陷阱合同；混淆投资理财
概念，让群众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
失去判断；装点门面，用合法的外衣或
名人效应骗取群众信任；利用网络，通
过虚拟空间实施犯罪、逃避打击；利用
精神或亲情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
等。

3、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有哪些典型
手法？
近年来，非法集资的手段花样翻

新，主要有6种：假冒民营银行发售原
始股或吸收存款；非融资性担保企业
以开展担保业务为名非法集资；假冒
或者虚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并
在网上发布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等
信息，诱骗群众投资；以“养老”的旗
号，以高额回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
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以高价
回购收藏品、贵金属为名非法集资；假
借互联网名义非法集资。

4、目前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投资公
司，是否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金的资
格？

投资公司只是经工商注册的一般
企业，而不是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
金融机构。其经营业务主要是以自有
资金进行投资、开展投资咨询等。未经
批准，不允许吸收公众资金。

5、有不少投资、理财公司销售理
财产品、代客理财，收益率高，是否可
以投资？
一般投资、理财公司不允许代客

理财，其销售的理财产品也为未经批
准的违法违规业务。因此，请远离此类
机构和业务，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投
资理财，避免掉入非法集资陷阱。

6、当前，互联网金融火热，参与是
否安全？
互联网金融在提高金融服务效

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多元化投融资
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覆盖
面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
互联网金融本质上仍是金融，仍然具
有金融业的固有风险。互联网金融属
高技术投资及交易活动，对投资者本
身素质有着较高要求。投资者不仅要
具备更多的金融知识，而且要有更成
熟的投资心态和风险意识，在心理和
理财承受范围内进行财务收支安排。
因此，请充分认识风险，谨慎参与互联
网金融活动。

7、互联网借贷平台非法集资主要
有哪几种手段？
一是P2P网贷平台经营者通过将

借款需求设计成理财产品出售给放贷
人，或者先归集资金、再寻找借款对象
等方式，使放贷人资金进入平台账户，
产生资金池。二是P2P网络借贷平台
经营者没有尽到借款人身份真实性的
核查义务，未能及时发现甚至默许借
款人在平台上以多个虚假借款人名义
发布大量虚假借款信息，向不特定多
数人募集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股
票、债券、期货等，有的直接将非法集
资的资金高利贷出赚取差价。三是
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营者发布虚假的
高利借款标的募集资金，采取借新还
旧的庞氏骗局模式，短期内募集大量
资金，有的用于自身生产经营，有的甚
至卷款潜逃。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现场。（资料图）

警惕非法集资，捂紧钱包别上当
江苏路街道举办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提醒居民注意防范识别

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典型案例

■案例1

以高息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

案情简介：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自
2010年起，蓄意虚构事实进行虚假宣
传，在社会公众中制造其有雄厚经济实
力、所经营的稀土产品可获取高额利润
的假象，以高息或高额分红回报为诱
饵，以合伙投资、帮助他人理财、资金周
转等多项名目，向20余名社会不特定
对象非法集资1 . 9亿元。陈某某将非法
集资款部分用于境外赌博，部分用于偿

还债务和支付高额利息，造成1亿余元
集资款无法归还。

分析和点评：从侦办的多起非法集
资案件看，犯罪嫌疑人均持有合法的工
商登记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并且开
展了正常的经营业务，在经营过程中通
过多种手段对公司进行包装，以骗取群
众的信任，从而达到非法吸收大量公众
存款的目的。

■案例2

披“合法”外衣，掩盖非法集资

■案例3

假借网贷平台，进行非法集资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知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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